参建单位违法违规线索种类对照表

一、建设单位

1. 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开工建设；
2. 使用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3.依法应当招标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招标，虚假
招标、规避招标；
4.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
者投标人，提出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等不合理要求；
5.招标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未在有关文件公布接收异
议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异议，或异
议处理期间未依法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6.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7.将一个单位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
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8.不按月将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
9.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降低工程质量；
10.不按合同约定拨付安全文明措施费。

二、施工单位、专业承包单位

1.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工程；
2.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
3.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靠资质投标；
4.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其他投标人串通投
标；
5.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6.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7.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转给其他
单位或个人施工；
8.未在施工现场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
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未按照配备标准配备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
9.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
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
10.项目管理人员、劳务人员未在实名制平台注册，未按
要求进行打卡考勤；
11.应当实施封闭的施工现场，未实行封闭管理；
12.未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施工管理人
员、特种作业人员、劳务人员、临时用工人员安全常识缺失，
未按规定落实入职培训、三级教育、班前喊话、技术交底等相关制度；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上岗作业；
13.未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或擅自修改工程
设计；
14.未对进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或
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15.未对安全隐患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管理人员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
16.未在施工前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详细说明安全
施工技术要求。


                  三、勘察设计单位
1.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工程；
2.借用其他勘察设计单位资质承揽工程；
3.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4.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勘察设
计；
5.项目负责人与勘察设计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没有建
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
6.未开展设计交底；
7.设计文件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标准、设计技术规范；
8.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未注明
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四、施工图审查机构
1.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2.使用不符合条件审查人员；
3.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
4.未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5.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
6.未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7.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问题。


                  五、监理单位
1.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监理业务；
2.借用其他监理单位资质承揽监理业务；
3.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4.将其承揽的全部或者部分监理业务转让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
5.未在施工现场派驻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
理员，或未按照配备标准配备监理人员，或派驻的总监理工程
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与监理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
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
6.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
案进行审查；
7.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六、劳务企业
1.不具备承揽业务所需要的资质；
2.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3.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
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料费用；
4.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
和培训。


              七、从业人员（含劳务人员）
1.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2.违规更换项目负责人；
3.注册执业人员签署有虚假记载等不合格的文件或者不
按规定签字盖执业章；
4.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5.同时在两个或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6.超越规定的执业范围执业；
7.未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正确佩戴和使
用劳动防护用品；
8.不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技能。
